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1號

上  訴  人  陳又嘉  

被  上訴人  蔣玉國  

訴訟代理人  蔣成龍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15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91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訴外人寸金桃（綽號桃子，以下逕稱其

名）向上訴人訛稱可幫忙購買翡翠，且20天後就可以幫上訴

人翻倍賣出，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於2個月間陸續向寸金

桃購買價值約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翡翠，並依寸金桃

指示，於民國111年6月14日、同年6月17日，分別將20萬

元、20萬元匯款至被上訴人設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嗣上訴人請寸

金桃出售翡翠，7個月期間售出6萬多元，上訴人要求寸金桃

幫忙將翡翠寄至大陸由四會翡翠商人代賣11份，但寸金桃把

全部剩餘之23份翡翠原石料全部寄出後即無下文，上訴人始

知受騙。被上訴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賺取代收款10%之

佣金，即出借系爭帳戶給訴外人王燕軍（以下逕稱其名）為

首之抖音翡翠詐騙集團，共同詐騙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40

萬元匯款及上訴人買到假貨5萬元損害，合計共受有45萬元

之損害，被上訴人故意侵害上訴人之財產權，且故意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式交付系爭帳戶收取上訴人遭詐騙款項。為

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賠償原告45萬元及相關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父親蔣成龍（以下逕稱其名）長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在大陸工作及經商，王燕軍是正當生意人，因王燕軍要還蔣

成龍款項，才由蔣成龍把系爭帳戶告訴王燕軍。上訴人從事

翡翠買賣為業，被上訴人並不知悉上訴人與寸金桃等人間翡

翠生意往來情形，也不認識寸金桃，上訴人應已收到寸金桃

交付之貨物，此為上訴人與寸金桃之間債務糾紛，上訴人應

找寸金桃。上訴人或寸金桃並未詐騙上訴人，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提起兩次刑事告訴，均已不起訴處分確定及行政簽結，

上訴人實未舉證有何詐欺取財之情事，反而使被上訴人之帳

戶遭受查扣困擾等語，上訴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4年1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6頁，依判決格式修正文

句）：

　㈠蔣成龍長年在中國經商，被上訴人為系爭帳戶所有人，蔣成

龍有使用系爭帳戶。

　㈡上訴人曾於111年6月7日匯款28萬8,115元至系爭帳戶，此經

上訴人另案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對蔣成

龍提起詐欺取財告訴，上訴人與蔣成龍於111年7月5日簽立

和解書（本院卷175頁），此案經臺北地檢檢察官111年度偵

字第2975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

　㈢上訴人又於111年6月14日、17日各匯款20萬元至系爭帳戶

（本院卷第251至253頁）。

　㈣蔣成龍前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本院112年度

訴字第2134號判決駁回確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

判、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可參。又按負舉證責任

之當事人，須證明至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

謂盡其證明責任，至於已否獲致確實心證，要屬證據評價、

認定事實之範疇，審理事實之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裁量認定之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0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帳戶提供他人使用，造成上訴人

將款項40萬元匯入系爭帳戶，被上訴人使他人利用系爭帳戶

收取遭詐騙款項，故意或過失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且顯然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等情，則上訴人即

應就被上訴人有不法侵權之行為、受有損害45萬元、損害與

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經查，上訴人固提出交易明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翡

翠照片等件為憑（原審卷第17至30頁、191至275頁、本院卷

第181至215頁），然觀諸對話紀錄內容及相關照片所示，僅

足以證明上訴人曾與他人間有翡翠玉石之交易。而交易款項

雖係匯入被上訴人之系爭帳戶，惟金錢往來之原因多種，無

法僅以上訴人有匯出款項至系爭帳戶之事實，即得證明被上

訴人有詐欺之不法行為；被上訴人亦提出上訴人收取翡翠玉

石貨物之憑證（本院卷第63頁、265頁），而上訴人對蔣成

龍就本案提出詐欺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行政簽結在案

（本院卷第87頁）。堪認上訴人縱因對於所收受翡翠玉石品

質認未如預期而有不滿，亦僅為上訴人與賣家債務不履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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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翡翠交易為遭詐欺之交易，是

本件上訴人單方主張受騙、被上訴人意圖賺取傭金將系爭帳

戶出借詐騙集團，並未舉證達信實之程度，要難遽認被上訴

人有詐騙上訴人，或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則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即屬無據。另上訴人指述買到

假貨，亦無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可採。

　㈢至上訴人另以系爭帳戶前亦曾由蔣成龍提供給「龍哥」交易

翡翠玉石，使上訴人匯款28萬8,115元而遭詐欺，雙方當時

簽立和解書，和解書上載有「甲方帳戶（即系爭帳戶）因遭

不法人士利用，始生誤認有詐欺故意之情事」（本院卷第

175頁、231頁），主張被上訴人亦知悉系爭帳戶遭不法人士

利用等情；然被上訴人表示當時係因蔣成龍主動查證，交易

貨物寄取在大陸，為免系爭帳戶遭查扣曠日廢時，始主動協

助墊付款項解決糾紛等情（本院卷第257頁），並非無據；

而經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後，亦認蔣成龍因在上海經商從事

房地產顧問及進口臺灣文旦，因疫情回臺而係將系爭帳戶提

供給大陸地區人民作為生意上往來貨款收或用途，並未參與

詐欺集團詐騙不特定人，並經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758

號不起訴處分確定（本院卷第263至264頁）。益徵被上訴人

並無詐欺之犯行，應堪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卷內尚乏證據可佐被上訴人有故意、過失侵

害上訴人之財產權，或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上訴人，則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5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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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張淑美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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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1號
上  訴  人  陳又嘉  
被  上訴人  蔣玉國  
訴訟代理人  蔣成龍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91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訴外人寸金桃（綽號桃子，以下逕稱其名）向上訴人訛稱可幫忙購買翡翠，且20天後就可以幫上訴人翻倍賣出，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於2個月間陸續向寸金桃購買價值約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翡翠，並依寸金桃指示，於民國111年6月14日、同年6月17日，分別將20萬元、20萬元匯款至被上訴人設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嗣上訴人請寸金桃出售翡翠，7個月期間售出6萬多元，上訴人要求寸金桃幫忙將翡翠寄至大陸由四會翡翠商人代賣11份，但寸金桃把全部剩餘之23份翡翠原石料全部寄出後即無下文，上訴人始知受騙。被上訴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賺取代收款10%之佣金，即出借系爭帳戶給訴外人王燕軍（以下逕稱其名）為首之抖音翡翠詐騙集團，共同詐騙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40萬元匯款及上訴人買到假貨5萬元損害，合計共受有45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故意侵害上訴人之財產權，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交付系爭帳戶收取上訴人遭詐騙款項。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原告45萬元及相關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父親蔣成龍（以下逕稱其名）長年在大陸工作及經商，王燕軍是正當生意人，因王燕軍要還蔣成龍款項，才由蔣成龍把系爭帳戶告訴王燕軍。上訴人從事翡翠買賣為業，被上訴人並不知悉上訴人與寸金桃等人間翡翠生意往來情形，也不認識寸金桃，上訴人應已收到寸金桃交付之貨物，此為上訴人與寸金桃之間債務糾紛，上訴人應找寸金桃。上訴人或寸金桃並未詐騙上訴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兩次刑事告訴，均已不起訴處分確定及行政簽結，上訴人實未舉證有何詐欺取財之情事，反而使被上訴人之帳戶遭受查扣困擾等語，上訴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4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6頁，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蔣成龍長年在中國經商，被上訴人為系爭帳戶所有人，蔣成龍有使用系爭帳戶。
　㈡上訴人曾於111年6月7日匯款28萬8,115元至系爭帳戶，此經上訴人另案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對蔣成龍提起詐欺取財告訴，上訴人與蔣成龍於111年7月5日簽立和解書（本院卷175頁），此案經臺北地檢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975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
　㈢上訴人又於111年6月14日、17日各匯款20萬元至系爭帳戶（本院卷第251至253頁）。
　㈣蔣成龍前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134號判決駁回確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可參。又按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謂盡其證明責任，至於已否獲致確實心證，要屬證據評價、認定事實之範疇，審理事實之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裁量認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0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帳戶提供他人使用，造成上訴人將款項40萬元匯入系爭帳戶，被上訴人使他人利用系爭帳戶收取遭詐騙款項，故意或過失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且顯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等情，則上訴人即應就被上訴人有不法侵權之行為、受有損害45萬元、損害與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上訴人固提出交易明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翡翠照片等件為憑（原審卷第17至30頁、191至275頁、本院卷第181至215頁），然觀諸對話紀錄內容及相關照片所示，僅足以證明上訴人曾與他人間有翡翠玉石之交易。而交易款項雖係匯入被上訴人之系爭帳戶，惟金錢往來之原因多種，無法僅以上訴人有匯出款項至系爭帳戶之事實，即得證明被上訴人有詐欺之不法行為；被上訴人亦提出上訴人收取翡翠玉石貨物之憑證（本院卷第63頁、265頁），而上訴人對蔣成龍就本案提出詐欺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行政簽結在案（本院卷第87頁）。堪認上訴人縱因對於所收受翡翠玉石品質認未如預期而有不滿，亦僅為上訴人與賣家債務不履行之糾紛，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翡翠交易為遭詐欺之交易，是本件上訴人單方主張受騙、被上訴人意圖賺取傭金將系爭帳戶出借詐騙集團，並未舉證達信實之程度，要難遽認被上訴人有詐騙上訴人，或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則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即屬無據。另上訴人指述買到假貨，亦無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可採。
　㈢至上訴人另以系爭帳戶前亦曾由蔣成龍提供給「龍哥」交易翡翠玉石，使上訴人匯款28萬8,115元而遭詐欺，雙方當時簽立和解書，和解書上載有「甲方帳戶（即系爭帳戶）因遭不法人士利用，始生誤認有詐欺故意之情事」（本院卷第175頁、231頁），主張被上訴人亦知悉系爭帳戶遭不法人士利用等情；然被上訴人表示當時係因蔣成龍主動查證，交易貨物寄取在大陸，為免系爭帳戶遭查扣曠日廢時，始主動協助墊付款項解決糾紛等情（本院卷第257頁），並非無據；而經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後，亦認蔣成龍因在上海經商從事房地產顧問及進口臺灣文旦，因疫情回臺而係將系爭帳戶提供給大陸地區人民作為生意上往來貨款收或用途，並未參與詐欺集團詐騙不特定人，並經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75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本院卷第263至264頁）。益徵被上訴人並無詐欺之犯行，應堪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卷內尚乏證據可佐被上訴人有故意、過失侵害上訴人之財產權，或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則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5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張淑美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1號
上  訴  人  陳又嘉  
被  上訴人  蔣玉國  
訴訟代理人  蔣成龍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15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91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訴外人寸金桃（綽號桃子，以下逕稱其
    名）向上訴人訛稱可幫忙購買翡翠，且20天後就可以幫上訴
    人翻倍賣出，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於2個月間陸續向寸金
    桃購買價值約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翡翠，並依寸金桃
    指示，於民國111年6月14日、同年6月17日，分別將20萬元
    、20萬元匯款至被上訴人設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嗣上訴人請寸金
    桃出售翡翠，7個月期間售出6萬多元，上訴人要求寸金桃幫
    忙將翡翠寄至大陸由四會翡翠商人代賣11份，但寸金桃把全
    部剩餘之23份翡翠原石料全部寄出後即無下文，上訴人始知
    受騙。被上訴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賺取代收款10%之佣
    金，即出借系爭帳戶給訴外人王燕軍（以下逕稱其名）為首
    之抖音翡翠詐騙集團，共同詐騙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40萬
    元匯款及上訴人買到假貨5萬元損害，合計共受有45萬元之
    損害，被上訴人故意侵害上訴人之財產權，且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式交付系爭帳戶收取上訴人遭詐騙款項。為此，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被告賠償原告45萬元及相關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父親蔣成龍（以下逕稱其名）長年
    在大陸工作及經商，王燕軍是正當生意人，因王燕軍要還蔣
    成龍款項，才由蔣成龍把系爭帳戶告訴王燕軍。上訴人從事
    翡翠買賣為業，被上訴人並不知悉上訴人與寸金桃等人間翡
    翠生意往來情形，也不認識寸金桃，上訴人應已收到寸金桃
    交付之貨物，此為上訴人與寸金桃之間債務糾紛，上訴人應
    找寸金桃。上訴人或寸金桃並未詐騙上訴人，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提起兩次刑事告訴，均已不起訴處分確定及行政簽結，
    上訴人實未舉證有何詐欺取財之情事，反而使被上訴人之帳
    戶遭受查扣困擾等語，上訴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4年1月
    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6頁，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
　㈠蔣成龍長年在中國經商，被上訴人為系爭帳戶所有人，蔣成
    龍有使用系爭帳戶。
　㈡上訴人曾於111年6月7日匯款28萬8,115元至系爭帳戶，此經
    上訴人另案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對蔣成
    龍提起詐欺取財告訴，上訴人與蔣成龍於111年7月5日簽立
    和解書（本院卷175頁），此案經臺北地檢檢察官111年度偵
    字第2975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
　㈢上訴人又於111年6月14日、17日各匯款20萬元至系爭帳戶（
    本院卷第251至253頁）。
　㈣蔣成龍前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
    字第2134號判決駁回確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
    舉證責任」，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
    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可參。又按負舉證責任之當
    事人，須證明至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謂盡
    其證明責任，至於已否獲致確實心證，要屬證據評價、認定
    事實之範疇，審理事實之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裁量認定之（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0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帳戶提供他人使用，造成上訴人
    將款項40萬元匯入系爭帳戶，被上訴人使他人利用系爭帳戶
    收取遭詐騙款項，故意或過失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且顯然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等情，則上訴人即
    應就被上訴人有不法侵權之行為、受有損害45萬元、損害與
    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經查，上訴人固提出交易明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翡翠
    照片等件為憑（原審卷第17至30頁、191至275頁、本院卷第
    181至215頁），然觀諸對話紀錄內容及相關照片所示，僅足
    以證明上訴人曾與他人間有翡翠玉石之交易。而交易款項雖
    係匯入被上訴人之系爭帳戶，惟金錢往來之原因多種，無法
    僅以上訴人有匯出款項至系爭帳戶之事實，即得證明被上訴
    人有詐欺之不法行為；被上訴人亦提出上訴人收取翡翠玉石
    貨物之憑證（本院卷第63頁、265頁），而上訴人對蔣成龍
    就本案提出詐欺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行政簽結在案（
    本院卷第87頁）。堪認上訴人縱因對於所收受翡翠玉石品質
    認未如預期而有不滿，亦僅為上訴人與賣家債務不履行之糾
    紛，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翡翠交易為遭詐欺之交易，是本
    件上訴人單方主張受騙、被上訴人意圖賺取傭金將系爭帳戶
    出借詐騙集團，並未舉證達信實之程度，要難遽認被上訴人
    有詐騙上訴人，或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
    訴人之侵權行為。則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即屬無據。另上訴人指述買到假
    貨，亦無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可採。
　㈢至上訴人另以系爭帳戶前亦曾由蔣成龍提供給「龍哥」交易
    翡翠玉石，使上訴人匯款28萬8,115元而遭詐欺，雙方當時
    簽立和解書，和解書上載有「甲方帳戶（即系爭帳戶）因遭
    不法人士利用，始生誤認有詐欺故意之情事」（本院卷第17
    5頁、231頁），主張被上訴人亦知悉系爭帳戶遭不法人士利
    用等情；然被上訴人表示當時係因蔣成龍主動查證，交易貨
    物寄取在大陸，為免系爭帳戶遭查扣曠日廢時，始主動協助
    墊付款項解決糾紛等情（本院卷第257頁），並非無據；而
    經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後，亦認蔣成龍因在上海經商從事房
    地產顧問及進口臺灣文旦，因疫情回臺而係將系爭帳戶提供
    給大陸地區人民作為生意上往來貨款收或用途，並未參與詐
    欺集團詐騙不特定人，並經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758號
    不起訴處分確定（本院卷第263至264頁）。益徵被上訴人並
    無詐欺之犯行，應堪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卷內尚乏證據可佐被上訴人有故意、過失侵
    害上訴人之財產權，或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上訴人，則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5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張淑美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1號
上  訴  人  陳又嘉  
被  上訴人  蔣玉國  
訴訟代理人  蔣成龍  
上列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91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緣訴外人寸金桃（綽號桃子，以下逕稱其名）向上訴人訛稱可幫忙購買翡翠，且20天後就可以幫上訴人翻倍賣出，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於2個月間陸續向寸金桃購買價值約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翡翠，並依寸金桃指示，於民國111年6月14日、同年6月17日，分別將20萬元、20萬元匯款至被上訴人設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嗣上訴人請寸金桃出售翡翠，7個月期間售出6萬多元，上訴人要求寸金桃幫忙將翡翠寄至大陸由四會翡翠商人代賣11份，但寸金桃把全部剩餘之23份翡翠原石料全部寄出後即無下文，上訴人始知受騙。被上訴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賺取代收款10%之佣金，即出借系爭帳戶給訴外人王燕軍（以下逕稱其名）為首之抖音翡翠詐騙集團，共同詐騙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40萬元匯款及上訴人買到假貨5萬元損害，合計共受有45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故意侵害上訴人之財產權，且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交付系爭帳戶收取上訴人遭詐騙款項。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原告45萬元及相關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父親蔣成龍（以下逕稱其名）長年在大陸工作及經商，王燕軍是正當生意人，因王燕軍要還蔣成龍款項，才由蔣成龍把系爭帳戶告訴王燕軍。上訴人從事翡翠買賣為業，被上訴人並不知悉上訴人與寸金桃等人間翡翠生意往來情形，也不認識寸金桃，上訴人應已收到寸金桃交付之貨物，此為上訴人與寸金桃之間債務糾紛，上訴人應找寸金桃。上訴人或寸金桃並未詐騙上訴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兩次刑事告訴，均已不起訴處分確定及行政簽結，上訴人實未舉證有何詐欺取財之情事，反而使被上訴人之帳戶遭受查扣困擾等語，上訴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萬元及自114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6頁，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蔣成龍長年在中國經商，被上訴人為系爭帳戶所有人，蔣成龍有使用系爭帳戶。
　㈡上訴人曾於111年6月7日匯款28萬8,115元至系爭帳戶，此經上訴人另案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對蔣成龍提起詐欺取財告訴，上訴人與蔣成龍於111年7月5日簽立和解書（本院卷175頁），此案經臺北地檢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975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
　㈢上訴人又於111年6月14日、17日各匯款20萬元至系爭帳戶（本院卷第251至253頁）。
　㈣蔣成龍前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134號判決駁回確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可參。又按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謂盡其證明責任，至於已否獲致確實心證，要屬證據評價、認定事實之範疇，審理事實之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裁量認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0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系爭帳戶提供他人使用，造成上訴人將款項40萬元匯入系爭帳戶，被上訴人使他人利用系爭帳戶收取遭詐騙款項，故意或過失侵害上訴人財產權，且顯然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等情，則上訴人即應就被上訴人有不法侵權之行為、受有損害45萬元、損害與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上訴人固提出交易明細、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翡翠照片等件為憑（原審卷第17至30頁、191至275頁、本院卷第181至215頁），然觀諸對話紀錄內容及相關照片所示，僅足以證明上訴人曾與他人間有翡翠玉石之交易。而交易款項雖係匯入被上訴人之系爭帳戶，惟金錢往來之原因多種，無法僅以上訴人有匯出款項至系爭帳戶之事實，即得證明被上訴人有詐欺之不法行為；被上訴人亦提出上訴人收取翡翠玉石貨物之憑證（本院卷第63頁、265頁），而上訴人對蔣成龍就本案提出詐欺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行政簽結在案（本院卷第87頁）。堪認上訴人縱因對於所收受翡翠玉石品質認未如預期而有不滿，亦僅為上訴人與賣家債務不履行之糾紛，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翡翠交易為遭詐欺之交易，是本件上訴人單方主張受騙、被上訴人意圖賺取傭金將系爭帳戶出借詐騙集團，並未舉證達信實之程度，要難遽認被上訴人有詐騙上訴人，或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則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即屬無據。另上訴人指述買到假貨，亦無積極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可採。
　㈢至上訴人另以系爭帳戶前亦曾由蔣成龍提供給「龍哥」交易翡翠玉石，使上訴人匯款28萬8,115元而遭詐欺，雙方當時簽立和解書，和解書上載有「甲方帳戶（即系爭帳戶）因遭不法人士利用，始生誤認有詐欺故意之情事」（本院卷第175頁、231頁），主張被上訴人亦知悉系爭帳戶遭不法人士利用等情；然被上訴人表示當時係因蔣成龍主動查證，交易貨物寄取在大陸，為免系爭帳戶遭查扣曠日廢時，始主動協助墊付款項解決糾紛等情（本院卷第257頁），並非無據；而經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後，亦認蔣成龍因在上海經商從事房地產顧問及進口臺灣文旦，因疫情回臺而係將系爭帳戶提供給大陸地區人民作為生意上往來貨款收或用途，並未參與詐欺集團詐騙不特定人，並經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75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本院卷第263至264頁）。益徵被上訴人並無詐欺之犯行，應堪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卷內尚乏證據可佐被上訴人有故意、過失侵害上訴人之財產權，或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則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45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張淑美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